洋河新区中运河郑楼段堤顶道路工程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次工程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洋河新区中运河郑楼段,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道路工程。

二、控制价编制范围及情况说明：

编制范围：

1、堤顶道路

   三、控制价编制依据：

1、甲方提供的图纸；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

5、《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

6、《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7、《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07)；

8、苏政发[2011]3号《江苏省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9、苏建价 2016（154）号“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 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

10、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11、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文件及政策性规定；

12、苏建[2018]第24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13、苏建[2019]第19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14、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15、相关标准图集以及现行有关国家省市地区文件；

16、材料价格按2025年第02期宿迁工程造价管理计入，指导价中没有的材料根据市场行情计入；

17、人工工资单价已按苏建函价【2025】66号文件进行调整；

18、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其他说明

根据建设单位要求以及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本控制价作如下说明：

1、投标人在收到工程量清单时须对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工程量进行复核，充分考虑完成清单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施工工艺，招标人所发布的清单特征是清单项目的必要描述而非清单项目的所有工作内容；

2、投标人可自行对现场进行勘察，踏勘现场应充分考虑本工程特点，分析施工条件（水、电、路、土方（垃圾） 堆放、施工便道、临时道路、场地硬化的修建等、）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发包方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水、电、路、土方（垃圾）堆放、施工便道、临时道路、场地硬化的修建等）须增加投入的因素，对现场已完工成品的保护、以及材料二次搬运、二次加工、现场安装等因素，投标人报价时应全面考量由此对施工成本和施工工期、 其他可能对工程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增加的费用等，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3、清单中如有要求材料或设备的检测报告、检验报告、合格证明等资料，需要工程中标后，根据建设方要求提供的时间节点提供；

4、报价中应综合考虑现场及周边条件，后期如因施工困难提出增加费用，均不予认可，视为让利。
5、投标人认为有其它不详之处应详见图纸综合报价，结算时不调整。

五、最高投标限价及总说明未尽之处，详见设计施工图纸，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应结合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充分考虑相关风险因素，综合考虑报价。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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